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

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核对原件）

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初审直报）

告知单

一、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91号）
2.《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

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赋予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市]部分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目录>的通知》(湘政办发[2016]13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我厅部分行政许可事项人员保险实行书面承诺的通知》(湘建建〔2018〕99号)
二、办理流程

提出申请-->窗口工作人员受理检查资料是否齐全并核对原件-->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变更注册、注销注册）即时审核，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初始注册、增项注册、延期注册、重新注册）事项组织专家评审特别程序形成初审意见-->将初审意见提交分管领导决定上报省住建厅或驳回申请。

申请材料

	序号
	申报材料
	申请事项
	
	

	
	
	初始注册
	增项注册
	延期注册
	重新注册
	变更注册
	注销注册
	材料形式
	材料详细要求

	
	
	
	
	
	
	
	
	
	

	
	
	
	
	
	
	
	
	
	

	1
	建造师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及电子文档
	√
	√
	√
	√
	√
	√　
	原件（电子档在建造师管理系统上报）
	A4纸正反面打印

	2
	身份证
	√
	
	√
	√
	√
	√
	复印件（需核对原件）
	A4纸

	3
	建造师资格证书
	√　
	　
	　
	√（3或4）
	　
	
	
	

	4
	建造师增项合格证书
	
	√
	
	
	
	
	
	

	5
	建造师注册证
	
	√　
	√　
	
	√
	　√
	
	

	6
	学历证书
	√
	
	
	
	
	
	
	

	7
	劳动合同
	√　
	　
	√　
	√　
	√　
	√
	
	

	8
	注销证明材料
	　
	
	
	
	　
	√　
	
	

	9
	原聘用单位解聘书
	　
	　
	　
	　
	√
	　
	
	

	10
	个人社保单
	√　
	　
	√　
	√　
	√　
	
	二建用承诺书原件代替（格式文本见设立依据3）
	


四、承诺时限：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和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变更注册、注销注册）即时办理，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初始注册、增项注册、延期注册、重新注册）每月直报省厅一次（申请单位每月25日前报送的申请资料，下月5日前完成评审和直报工作）

五、收费依据：无

六、咨询电话：0731-56116178
七、监督电话：0731-56771496

八、办理地点：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

